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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訟事件徵收費用標準表 
>>民事訴訟事件裁判費徵收核算對照表
非訟事件法第十三條 

	因財產權關係為聲請者，按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，以下列標準徵收費用：

	未滿10萬元者
	500元

	10萬元以上～未滿100萬元
	1,000元

	100元萬以上～未滿1,000萬元
	2,000元

	1,000萬元以上～未滿5,000萬元
	3,000元

	5,000萬元以上～未滿1億元
	4,000元

	1億元以上者
	5,000元


非訟事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、第二項 

	因非財產權關係為聲請者
	1,000元

	因非財產權關係而為聲請，並為財產上之請求者，關於財產上之請求，不另徵收費用。


非訟事件法第十五第一項、第二項 

	夫妻財產制契約之登記、及法人登記
	1,000元

	除前項登記外，有關夫妻財產制及法人之其他登記
	500元


非訟事件法第十七條 

	抗告／再抗告
	1,000元


非訟事件法第十八條 

	聲請付與法人登記簿、補發法人登記證書、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簿或管理財產報告及有關計算文件之謄本、繕本、影本或節本、法人及代表法人董事之印鑑證明書者
	每份徵收費用200元


提存法第二十二條
	清償提存費
	60元，其提存金（價）額未滿1,500元者免徵


 
回首頁 >>

【編註】本超連結法規檔以總統府公報、立法院及法務部資訊網為依據，提供學習與參考為原則；如需正式引用，請以政府公告版為準。如有發現待更正部份及您所需本站未收編之法規，敬請告知，謝謝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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